
中信证券公开募集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

投资者风险揭示书（场外版本）

特别提示：本风险揭示书所称“中信证券”，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或“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或“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

限公司”之一，具体视签约客户认购对应主体销售之公开募集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时实际使用的账户开立机构而定，例如：对于

使用在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的账户进行交易的客户，本

风险揭示书中的“中信证券”指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尊敬的投资者：

投资有风险。当您/贵机构认购中信证券销售的公开募集不动产

投资信托基金(REITs)（以下简称不动产基金、基金）时，可能获得

投资收益，但同时也面临着投资风险。您/贵机构在参与不动产基金

相关业务前，务必认真阅读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

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以及中信证券作为销售机构提供的本《风险揭

示书》，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充分了解不动产基金产品结构、

风险收益特征和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充分考虑自身的财务状况、投

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

资风险。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本基金的销售机构中信证券及投资者分别作

出如下风险揭示及声明：

一、销售机构特别风险揭示

（一）不动产基金采用“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的产品结构，

主要特点如下：一是不动产基金与投资股票或者债券等公募基金具有

不同的风险收益特征，80%以上基金资产投资于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

并持有其全部份额，基金通过不动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不动产项目公

司全部股权，穿透取得不动产项目完全所有权或者经营权利；二是不

动产基金以获取不动产项目租金、收费等稳定现金流为主要目的，收

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合并后基金年度可供分配金额的90%；三是不动产

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放申购与赎回，在证券交易所上市，场外

份额持有人需将基金份额转托管至场内才可卖出或申报预受要约。

（二）投资不动产基金可能面临以下风险，包括但不限于：



1.基金价格波动风险。不动产基金大部分资产投资于不动产项目，

具有权益属性，受经济环境、运营管理等因素影响，不动产项目市场

价值以及现金流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可能引起不动产基金价格波动，

甚至存在不动产项目遭遇极端事件（如地震、台风、火灾、战争等）

发生较大损失而影响基金价格的风险。

2.不动产项目运营风险。不动产基金投资集中度高，收益率很大

程度依赖不动产项目运营情况，不动产项目可能因经济环境变化或者

运营不善等因素影响，导致实际现金流大幅低于测算现金流，存在基

金收益率不佳的风险，不动产项目运营过程中租金、收费等收入的波

动也将影响基金收益分配水平的稳定。此外，不动产基金可直接或者

间接对外借款，存在不动产项目经营不达预期，基金无法偿还借款的

风险。

3.流动性风险。不动产基金采取封闭式运作，不开通申购赎回，

只能在二级市场交易，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4.终止上市风险。不动产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因触发法律法规或

者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的终止上市情形而终止上市，导致投资者无法

在二级市场交易。

5.税收等政策调整风险。不动产基金运作过程中可能涉及基金持

有人、公募基金、资产支持证券、项目公司等多层面税负，如果国家

税收等政策发生调整，可能影响投资运作与基金收益。

（三）中信证券作为本基金的销售机构，如因基金设计、运营和

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信息不真实、不准确、不完整而产生的责任，将由

基金管理人承担，中信证券不承担任何保证担保责任。

（四）中信证券虽已对本基金的风险要素、客户的风险承受能力

进行了评估，实施了客户适当性管理，但受限于评估技术等因素，不

能确保基金风险等级与您的实际风险承受能力完全相适应。您应当充

分了解本基金的基本性质、风险收益特征、管理费用等信息，根据自

身的实际情况审慎选择。

（五）在基金认购过程中，可能存在因为中信证券、证券交易所、

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或基金管理人等的技术系统故障或操作差错而影

响交易结算的正常进行，从而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六）如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发生变化，或应监管机构或有

权机关之要求，中信证券有可能按规定暂停全部或部分本基金的销售，



并按规定办理后续手续。

（七）本基金认购可能面临合作的本基金管理人因机构解散、依

法被撤销、被宣告破产、业务终止等风险。

（八）本基金在存续期间，如果因出现火灾、地震、瘟疫、社会

动乱等不可预见、不能避免或无法克服的不可抗力情形，可能会给投

资者造成经济损失。

（九）中信证券在投资者签署基金合同前已向投资者说明有关法

律法规、业务规则，详细说明了产品结构和风险收益特征，充分揭示

了相关风险；已了解投资者的风险偏好、风险认知能力和承受能力；

已向投资者说明投资者的权利。

（十）中信证券不对本基金的管理人行为承担任何保证或连带责

任。如基金运作管理过程中出现任何非中信证券职责范围内的问题导

致投资者损失，中信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二、销售机构关于本基金的补充风险揭示

（一）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并充分理解基金合同中关于本基金风险

揭示、基金基本情况、发售、当事人权利和义务、基金投资、估计与

核算、费用与税收、收益分配、信息披露、合同变更、终止和基金财

产清算的相关内容；

（二）投资者应充分了解本基金的产品特征和主要风险，包括基

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合同、风险揭示书以及本《风险揭示书》所揭示

的各类风险；

（三）中信证券作为销售机构，已向投资者提供了本基金管理人

出具的完整的风险揭示书，向投资者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揭示。

本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事项，且为中信证券在基金管

理人全面揭示风险的基础上进行的补充风险揭示和特别提示，未能详

尽列明投资者参与本基金投资所面临的所有投资风险和可能导致投

资者资产损失的所有因素。投资者在参与不动产基金相关业务前，应

当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交易所业务规则，对其他

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自主判断基金投资价值，

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

险评估与财务安排，避免因参与不动产基金投资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

三、投资者声明



作为本基金的投资者，本人/机构已充分了解并谨慎评估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自愿自行承担投资本基金所面临的风险。本人/机构做

出以下陈述和声明，并确认（自然人投资者在尾页签名，机构投资者

在尾页盖章）以下内容的真实和正确：

1、本人/机构承诺本次投资行为是为本人/机构自身购买本基金。

2、本人/机构承诺本次投资资金为本人/机构合法自有资金、不

存在非法汇集他人资金等情况。

3、本人/机构已仔细阅读并完全理解基金管理人提供的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书等法律文件以及中信证券作为销售机构提供

的本《风险揭示书》。

4、本人/机构已熟悉不动产基金相关规则，充分了解不动产基金

产品结构、风险收益特征和可能存在的各类风险，在充分考虑自身的

财务状况、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的基础上，理性判断并谨慎做出

投资决策，愿意自行承担参与本基金投资的全部风险和损失。

投资者在本《风险揭示书》上签字，即表明投资者已经理解并愿

意自行承担参与不动产基金相关业务的风险和损失。

客户资金账号：

基金投资者：

（自然人签字）

（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